附件2

	长治市上党区“证照分离”改革全覆盖事项清单（省级层面设定）

	序号
	省级主管
部门
	改革事项
	审批层级和
部门
	设定依据
	改革方式
	       具体改革措施
	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措施

	
	
	
	
	
	直接
取消
审批
	审批
改为
备案
	实行
告知
承诺
	优化
审批
服务
	
	

	1
	省市场监管局
	食品小作坊许可
	县级市场监管部门
	【地方性法规】《山西省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小摊点管理条例》
	
	√
	
	
	待取得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授权调整适用《山西省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小摊点管理条例》后，由审批改为备案。
	1.严格执行法律法规标准，开展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，发现违法违规行为要依法查处并公布结果。2.加强信用监管，向社会公布食品生产企业信用状况，对失信主体开展联合惩戒。

	2
	省林草局
	省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人工繁育许可证核发
	市、县级林草部门
	【地方性法规】《山西省实施<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>办法》
  
	√
	
	
	
	待取得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授权调整适用《山西省实施<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>办法》后，取消审批。
	1.通过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、重点监管、信用监管等方式对省级重点保护、“三有”陆生野生动物人工繁育机构实施日常管理，发现违法违规行为要依法查处并向社会公开查处结果。2.依法对省级重点保护、“三有”陆生野生动物人工繁育活动进行监管，指导有关人工繁育机构提升业务能力和管理水平。

	3
	省林草局
	非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人工繁育许可证核发
	县级林草部门
	【地方性法规】《山西省实施<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>办法》
     
	  √
	
	
	
	
待取得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授权调整适用《山西省实施<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>办法》后，取消审批。
	1.通过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、重点监管、信用监管等方式对非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人工繁育机构实施日常管理，发现违法违规行为要依法查处并向社会公开查处结果。2.依法对非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人工繁育活动进行监管，指导有关人工繁育机构提升业务能力和管理水平。



